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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險業身心障礙者核保評估程序 

金管會 111 年 7 月 5 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29002 號函修正後同意辦理 

一、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投保權益保障，符合公平待客原則，依「保險業承保身

心障礙者處理原則」第六點規定訂定本程序。 

二、 本程序所稱之身心障礙者，係指被保險人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認定而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者。 

三、 評估風險及計收保費應基於保險精算及統計資料作為危險估計之基礎，且

不得對特定承保對象，或僅因被保險人為身心障礙者而有不公平待遇。 

四、 核保人員為身心障礙者之核保作業時，除應遵循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評估保險需求及保險適合度，並應綜合考量下列原則： 

（一） 須依個別障礙情況核定，不宜逕以被保險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拒保

或有不公平待遇。 

（二） 除如身心障礙項目非因疾病所致者、非多重身心障礙者，及非已有

顯著合併症或後遺症存在者，採取不加費承保，應依險種特性、被

保險人之心智、身體狀況、病因、所從事職業內容之危險程度、個

人或家庭之財務狀況等因素(如身心障礙核保審查評估要點)予以綜

合評估，以核定適當之承保條件。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如為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應由其法

定代理人辦理投保事宜；如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由其監護人辦理

投保事宜；如為受輔助宣告之人，則宜由其輔助人輔助辦理投保事

宜。 

五、 經核保風險評估達到附加條件承保時，應說明審查結果並取得保戶簽名同

意後，方可承保。 

六、 身心障礙保件審查後，應依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編訂之身心障礙統

計填報作業進行填報。 

七、 本核保程序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與公司規定辦理。  

 


